
台南應用科技大學 
培育高級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 

最新核定公文字號：106 年 04 月 06 日臺教師(二)字第 1060048322 號

適合培育之相關學系、研究所(含輔系) 
舞蹈系、音樂系(含碩士班)、美術系(含碩士班)、流行音

樂學士學位學程 

必/選備 群別名稱/科別名稱 科目名稱 必(選)備 學分 備註 

領域核心課程 
國民中學藝術與人文

領域─表演藝術主修

專長 

美學 必 2  

藝術導論 必 2  

必

備

18

學

分 

 劇場管理 必 4  

 中國舞蹈史 必 2  

 西洋舞蹈史 必 2  

 節奏訓練 必 2  

 
創造性舞蹈教學(兒童

遊戲與舞蹈) 必 4  

 兒童劇場 必 2  

 導演與實務 必 2  

選

備

8

學

分 

 表演學 選 4  

 舞蹈編製 選 4  

 爵士舞 選 2  

 踢踏舞 選 2  

 即興創作 選 2  

 台灣民間舞蹈 選 2  

 原住民舞蹈 選 2  

 舞蹈課程設計 選 4  

 舞蹈治療概論 選 2  

視覺藝術 
領域 

 現代美術史 必 2  

 藝術理論導讀 必 2  

音樂藝術 
領域 

 音樂學導論 必 2  

 音樂教育概論 必 2  

備註：欲選修本任教科目者，本表必修科皆不得不修 

國民中學藝術與人文領域─表演藝術主修專長：領域核心課程學分應修  4 學分 
主修專長至少應修 26 學分 

視覺藝術領域專門課程應修  4 學分 
音樂藝術領域專門課程應修  4 學分 

總計 38 學分



 


